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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申请条件：

年满80周岁老年人，开发区御珑湾辖区内户籍（御珑湾南区、御珑湾北区、上河郡、i尚豪园、亚琦）。

2、 申请材料：

1. 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3张；
2. 申请人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复印件3张；
3. 申请人农村信用社社保卡正反面复印件3张；
4. 申请人2寸蓝底照片3张；
5. 申请人满80周岁生日当日手拿日历4寸照片3张；
6. 申请人申请书3张（到社区填写）；
7. 申请人审批表3张（到社区填写）；
8. 申请人承诺书1张（到社区填写）；
9. 如开发区外转入高龄老人，需提供原社区开具高龄津贴发放人员变更通知单（标明高龄津贴发放到几月/第几季度）。





